
上海金融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沪74民终9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宇钢钢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城北街道复

兴庄村22组48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生宇，江苏敏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黄浦区福佑路801、802、1301、1302、1401、1402室。

主要负责人：龙保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军，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宇钢钢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

浦区人民法院（2022）沪0101民初22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

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3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宇钢

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生宇、被上诉人人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军到庭参加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宇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人保公司支付宇钢公司保险理赔金人民

币（以下币种同）600,000元。事实和理由：第一，《雇主责任保险保险单》系由被上诉

人提供的，保险单上的条款是被上诉人提前准备好并可重复使用的，上诉人并未参与保

险条款的制定和协商，显然是格式条款。保额减半合同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减少了被上

诉人的义务，但被上诉人并未在保单上采用加大、加粗、手抄等显著方式提醒上诉人注

意这些条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上诉人充分解释或释明了相关条款。故相关格式条

款应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被上诉人不能据此免除部分理赔责任。第二，高空作业需要

佩戴安全带、安全帽等必要安全措施是为了降低事故责任的风险与损失，就被保险人而

言，其义务在于提供安全带、安全帽等必要安全措施。而事故发生时，章某5佩戴了安

全帽、安全带，足以证明上诉人尽到了安全保障和安全告知义务。员工作业时未正确使

用安全带，属于上诉人无法控制和掌握的风险，如因此部分免除保险人的责任，显然属

于不合理的加重了上诉人的义务。据此，被上诉人应全额理赔。

被上诉人人保公司辩称：系争合同条款为双方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案

涉事故的发生系因员工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导致，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

予维持。

被上诉人宇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人保公司支付宇钢公司雇员章某5意外

死亡保险金600,000元；2.人保公司承担宇钢公司诉讼支出的案件受理费、诉讼费、交通

费及死亡赔偿费等法律费用。诉讼过程中，宇钢公司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中交通费计

537元（含油费440元、过路费97元），住宿费计300元，因调解聘请律师支出2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人保公司于2021年5月8日向宇钢公司签发《雇主责任保险（1999版）保险单》（保险

单号：PZFG20213101Q000E00443），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宇钢公司，保险责任期限

自2021年5月9日起至2022年5月8日止；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为60万元。章某5在被保险

人雇员名单中。

保险单“特别约定”部分共有26条，其中第9条约定：本保单被保险人雇员如涉及高空

作业投保人需根据被保险人实际职业类别选择保险计划，需遵守高空作业特别约定：被

保险人从事高处作业时因未系绑安全带、未带安全帽或未使用其他安全措施导致的意外

事故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以主险保额减半为准，医疗费赔偿限额以5,000元为限（以

下简称系争保额减半条款）。高处作业定义如下：国家标准GB/T3608-2008《高处作业

分级》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

称为高处作业。”宇钢公司认可“特别约定”部分内容，但认为不是免责条款。

《保险条款》第二条“保险责任”约定：“凡被保险人所聘用的员工，于本保险有效期

内，在受雇过程中（包括上下班途中），从事与本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业务工作

而遭受意外或患与业务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对被保险人

根据劳动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须承担的医疗费及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

依据本保险单的规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

2.2022年3月31日下午13时左右，宇钢公司雇员章某5在如皋市XX街道阳子太阳能厂内

，在干活时从屋顶摔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受如皋市公安局丰乐派出所委托，如皋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出具皋公物鉴（病理）字

[2022]106号鉴定书，认定章某5符合高坠致头部、胸部及右上肢严重复合性损伤死亡。

如皋市应急管理局就该事故牵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住XX组XX组，聘请专家参与事

故调查，并形成《南通宇钢钢构有限公司“3.31”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告》，摘要

如下：（1）2022年3月31日13时10分左右，南通宇钢钢构有限公司承接的原阳XX厂厂房

维修现场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致一名作业人员死亡。（2）关于事故发生经过：朱

世建和章某5两人由南向北用手持电动磨光机切割型钢，朱世建负责切割，章某5负责将

切割下来的型钢用绳子绑好系下来，赵明清在地面接。当切割到第三根型钢南侧时，手

持电动磨光机的电池没电了，此时第三根型钢南侧连接点已大部分被切开了，只有一少

部分仍然连接着。章某5便站在屋面上让地面的赵明清去拿电池，准备用绳子将电池钓

上来。由于其站在屋面，距离边缘还有大约三、四十公分，不方便向下放绳子，遂踩在

朱世建刚切割过的型钢上，因型钢的连接点大部分已经被切割开了，剩下的连接部分不

能承受章某5身体的重量，突然断开，造成章某5身体失衡，从约六米高的屋面坠落下来

，头部着地。（3）专家分析，根据现场勘查，章某5佩戴了安全带但其未系在房屋结构

上，其违反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 3.0.5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

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

防护用品、用具。（4）报告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为章某5在存在坠落风险高处从事安装

工作，虽佩戴安全帽、安全带但未能正确使用；现场未采取防坠措施，身体失衡，坠落

地面，导致事故的发生。

3.2022年3月31日，章某5的家属章某1和、刘某、肖某、章某4、章某2、章某3等（甲方



）与宇钢公司（乙方）、卢德忠（丙方）在如皋市XX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如皋市

XX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编号：（2022）如城调字第

012号]，就章某5前述工伤事故达成赔偿协议，摘要如下：

（1）乙方和丙方共同承担对甲方的赔偿责任，双方一次性赔偿甲方丧葬补助金、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在内的所有费用共计130万元，其中乙方宇钢公司承担

赔偿款的80%，计104万元。

（2）乙方赔偿款按照2022年4月2日前缴纳24万元、8月31日前缴纳60万元、12月31日前

缴纳20万元的方式，缴至如皋市XX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中心）指定账户。

4.2023年2月15日，一审法院组织宇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明、人保公司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张云军与章某5的家属肖某、章某2、章某3谈话，核实宇钢公司向章某5家属赔

偿款项支付情况，章某5家属称130万元赔款已全部收到，具体如下：（1）章某5出事当

天晚上章某2和章某3由各自丈夫陪同，在如皋司法所签署协议。协议签署当天未付款

，过几天在司法所付的20万元，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见证，章某2和章某3出具收条，收条

具体交给宇钢公司还是司法所不清楚了。（2）第二笔转账支付30万元至肖某账户，由

章某3在司法所出具收条。其中26万元为卢德忠应支付部分，家属不关心宇钢公司与卢

德忠之间的内部分账。（3）第三笔于2022年8月底转账至肖某账户，本应支付60万元

，因公司有困难，故仅支付50万元，由章某3在司法所出具收条。（4）第四笔于2023年

1月3日转账至肖某账户，金额为30万元，由章某2和章某3在司法所出具收条。（5）工

资的收条是章某2出具的。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于保险合同关系、章某5工亡事故等事实无异议，争议焦点为章

某5在事故发生时虽佩戴安全帽、安全带但未正确使用，人保公司的理赔范围是否适用

“特别约定”第9条高处作业保额减半条款。

首先，涉案高处作业保额减半条款并非约定于本案格式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中，而系

《保险单》“特别约定”栏目载明的内容。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特别约定”包含的26条约定系根据本

案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实际情况所作的特别约定，其内容不仅包括系争高处作

业保额减半条款，也包括雇员名单变更方式等，并非格式条款，保险人对此无需承担保

险法上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因宇钢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清楚高空作业保额

减半条款，故该条款发生合同效力，当事人均应恪守。

其次，“特别约定”第9条约定，被保险人从事高处作业时因未系绑安全带、未带安全

帽或未使用其他安全措施导致的意外事故，以主险保额减半赔偿。本案中如皋市应急管

理局所做的《调查报告》认定，章某5佩戴了安全带但未系在房屋结构上，从而导致事

故发生，符合“特别约定”第9条之约定，可以认定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导致了本案的保

险事故，是本案的保险事故原因。

综上，涉案章某5工亡事故符合“特别约定”第9条之内容，鉴于宇钢公司已向章某5家

属履行赔付义务，人保公司应按该条约定赔付300,000元。

宇钢公司主张人保公司应赔付交通费、住宿费，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

予支持。宇钢公司另称其聘请律师与章某5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但在案《人民调解协议



书》未显示宇钢公司聘请律师的信息，宇钢公司提交的发票开具于本案审理期间，故一

审法院对宇钢公司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

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人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宇钢公司保险理

赔金300,000元；二、对宇钢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

另查明，一审期间，人保公司提交了案涉投保单（照片），拟证明宇钢公司投保之时双

方对投保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特别约定，即在投保单特别约定部分的第九条，约定被保险

人从事高处作业时因未系绑安全带导致的意外事故，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以主险保额

减半为准。一审庭审中，宇钢公司明确表示认可投保单上宇钢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并认

可确有上述特别约定条款。该条约定与《雇主责任保险保险单》特别约定第9条内容一

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系争保额减半条款是否对宇钢公司发生效力。

宇钢公司上诉主张，《雇主责任保险保险单》上的系争保额减半条款属于不合理免除或

减少人保公司义务的格式条款，但人保公司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宇钢公司不

发生效力。但一审期间人保公司提交了案涉投保单，其中特别约定部分亦有上述保额减

半条款，投保单上盖有宇钢公司公章，宇钢公司亦明确表示认可该条款系特别约定。因

此，一审认定系争保额减半条款并非格式条款，人保公司无需再予提示说明，并无不妥

。宇钢公司上诉还主张，其已尽到安全保障和安全告知义务，但章某5在事发时并未将

安全带系在固定的房屋结构上，属于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导致案涉事故发生的情形。因此

，宇钢公司主张系争保额减半条款对其不发生效力，人保公司应全额赔付，依据不足

，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宇钢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南通宇钢钢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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